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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华为数字技术（苏州）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近日与华为数字技术（苏州）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苏州）”）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着眼于全球，经友

好协商，决定建立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就新能源汽车充电业务展开全方位合作。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作协议对方情况 

公司全称：华为数字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注册号：913205945900004996 

注册资本：8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杰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328号创意产业园 A3栋 

经营范围：从事信息与通信领域的设备、软件及相关产品的研发、销售、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系统集成及解决方案服务；从事供配电基础设施领域包括电源系统精密能源

控制配电系统、精密设备制冷和控制系统、智能监控管理系统、不间断电源（UPS)、标

准以及定制的电源产品、蓄电池、混合供电产品、户外通信机房、户外通信机柜、微电

网产品、二次电源产品、光电伏逆变器、电动车充电桩等设备、软件及相关产品的研发、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系统集成及解决方案服务；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 

公司与华为（苏州）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 合作背景 

基于双方在各自业务领域的技术优势和综合竞争力，着眼于全球新能源汽车充电业

务的市场前景，双方同意建立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就新能源汽车充电业务展开全方位

合作。 

（二） 合作总则 



 

双方在合作中建立的互信与默契是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提高效率与共同发展是双

方合作的目标和根本利益。本协议是双方今后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是双方后续推进

全方位合作以及签订相关合同的基础。 

具体合作事项双方将进一步沟通并决定。本协议不影响双方履行其与任何第三方的

相关权利和义务。 

（三）合作领域和市场 

双方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发展需要，拟在新能源客车的 ①智能充电；②充储放一体

化解决方案；③车用动力电池系统；④车联网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双方可在本协议

基础上签订相关协议，就具体合作事项明确合作细节。 

1、智能充电 

公司提供下属新能源客车平台，结合华为（苏州）在电动汽车充电智能化领域的相

关技术储备，双方优势互补，联合进行技术创新，从而促进智能直流充电解决方案上持

续引入新理念、新技术，提高充电效率。同时华为（苏州）在通讯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

位，尤其是 PLC和 NB-IoT通讯技术，双方优势互补，研发适用于不同充电场景的各类

通讯技术解决方案，为用户提供优质的充电体验。在同等条件下，公司优先考虑采用华

为（苏州）的设计方案和相关产品。 

2、充储放一体化解决方案 

双方结合各自技术优势，就新能源客车的充储放一体化开展先进方案探讨、技术验

证、可行性评估及应用推广。 

3、车用动力电池系统 

依托华为团队在电力电子、电池及电池管理技术等方面积累的丰富技术经验，公司

下属新能源客车平台拟与其共同致力车用动力电池正负极材料、电芯制造、电池模组，

及电池管理系统、车载充电等系统研究开发以提高动力电池能量密度，提升整车能源利

用效率、能源安全和使用寿命。在同等条件下，公司优先考虑与华为（苏州）进行合作。 

4、车联网 

汽车作为互联网的载体之一，人机交互和自动驾驶的智能化必将成为未来的汽车发

展趋势。华为（苏州）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与公司共同拓展在车

联网、自动驾驶及智慧汽车等领域进行合作，将大幅提升我国智慧交通、安全和能源管

理等方面的信息化水平。 

（四）其他 



 

双方承诺尊重并保护对方的知识产权，不得在本协议及依据本协议而签署的其他协

议约定的许可范围之外使用对方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对方的任何商号、服务商标、

品牌和商标。 

本协议有效期叁年，期满经双方协商可以续签或改签协议。 

三、合作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新能源汽车各项技术的逐渐成熟、国家政策的大力鼓励、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

新能源汽车预计将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公司申龙客车在新能源客车技术及制造工艺方

面具备很强的竞争实力，通过与华为（苏州）签订《合作协议》，能够使公司新能源客

车平台，结合华为（苏州）在电动汽车充电智能化领域的相关技术储备，联合进行技术

创新，在智能充电；充储放一体化解决方案；车用动力电池系统；车联网等方面实现技

术突破，增加公司新能源客车的竞争实力。 

公司新能源客车与华为（苏州）电动汽车充电智能化技术的结合尚需要双方科研人

员的研究探索，能否成功结合尚需市场检验，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构成实质影响，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合作协议是框架性协议，公司将根据未来与合作方的具体合作项目签署具体合作

协议，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决策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刊

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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